
1 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 
 

綜合所得稅申報法令與實務 
 

  報告人：邱淑梅 
  103.02.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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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(102年度) 

免稅額：每人85,000元 

年滿70歲： 127,500元(限本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尊親屬) 

標準扣除額：(1)單身：79,000元 (2)夫妻合併：158,000元 

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：每人108,000元；未達108,000元者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實際金額採認。 

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：每人108,000元 

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：每人每年25,000元 

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：每戶最高270,000元     

幼兒學前扣除額：納稅義務人5歲以下之子女(97年以後出生之
小孩)，每人每年可扣除25,0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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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申報可以嗎？ 

102年受扶養親屬及免辦結算申報標準    

受扶養親屬人數 0人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 

免辦結算

申報標準 

無配偶 164,000 元 249,000 元 334,000 元 419,000 元 494,000 元 579,000 元 

有配偶 328,000 元 413,000 元 498,000 元 583,000 元 668,000 元 753,000 元 

如有扣繳稅款或可扣抵稅額依法可申請退稅者，務必要申報才能獲得
退稅。 

當個人所得達到課稅標準而未辦理結算申報者，稅捐稽徵機關除發單補
徵本稅外，尚可依情節輕重程度，按補徵稅款加處 3 倍以下的罰鍰。  

未辦結算申報的人，除了不能享受扣繳稅款或可扣抵稅額的退稅權利
之外，亦只能按標準扣除額扣除，不能主張要採用「列舉扣除額」。因
此，惟有辦理結算申報，才能保障個人最佳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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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迅速便捷的方式是，安裝本申報軟體或直接
利用”綜合所得稅結算線上申報系統”輸入相
關資料，透過網際網路上傳辦理申報，報繳稅
網址為 
 

http ：//tax.nat.gov.tw。 
    
  1.自然人憑證 
  2.金融憑證 
  3.身分證＋戶號 

        須親至國稅局查詢所得額及扣除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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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時間辦理申報？ 
  
      在每年5月1日到5月31日(或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展延結算
申報截止日)的期限內，都可以申報。使用網際網路申報者
，請及早上傳申報，避免最後幾天網路壅塞(今年5/31因遇
端午節連續假日，故申報截止日為6月2日)。 
 

向什麼地方辦理申報？ 
  
       傳統方法可直接填寫申報書或安裝申報軟體，輸入相關
資料並印出二維條碼申報書，掛號郵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
屬分局、稽徵所；或向戶籍地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申報
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辦理代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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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額 

所得額 

扣除額 繳退稅 

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四要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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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所得總額 

－ 免稅額 

－ 一般扣除額 

－ 特別扣除額 

＝ 
綜合所
得淨額 

綜合所
得淨額 

× 稅率 

－ 累進差額 

＝ 應納稅額 

應納稅額 

－ 投資抵減稅額 

－ 重購自宅扣抵 

－ 大陸地區已納稅額 

－ 扣繳及可扣抵稅額 

應退
稅額 

或 
應補
稅額 

稅  額  計  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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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率 課稅級距 累進差額 

5% 0～520,000 0 

12% 520,001～1,170,000 35,000 

20% 1,170,001～2,350,000 125,400 

30% 2,350,001～4,400,000 351,400 

40% 4,400,001以上 774,400 

102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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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得及扣除額查詢 

所得資料 

扣免繳憑單 

稿費 

一般經紀人 

個人計程車業 

扣除額資料 

捐贈 

保險費 

醫藥及生育費 

災害損失 

購屋借款利息 

身心障礙 

教育學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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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納稅義務人查詢之所得資料，僅為申報綜合所
得稅時之參考，納稅義務人如有其他來源之所
得資料，仍應依法辦理申報；未依規定辦理申
報而有短報或漏報情事者，除依規定免罰者外
，仍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。 

納稅義務人查詢之扣除額資料，僅為申報綜合
所得稅時之參考，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
列報扣除；其不符合規定仍列報扣除者，稽徵
機關應依法核減。納稅義務人如依查詢之捐贈
、保險費、醫藥及生育費、災害損失、購屋借
款利息金額、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教育學費
特別扣除額申報扣除，可免檢附其捐贈收據、
繳費單據、稽徵機關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及身
心障礙手冊影本，但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
除之其他證明文件，仍應依規定檢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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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扣除額   

標準扣除額 

單身者 

79,000元 

有配偶

158,000元 

列舉扣除額 

捐贈 

保險費 

醫藥及生育費 

災害損失 

購屋借款利息 

房屋租金支出 

競選經費 

經選定填明適用標準扣除
額者、或未填列、未申報
經國稅局依標準扣除額核
定後，不得要求變更適用
列舉扣除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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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可扣除金額 減免或扣除條件 

二、扣除額 
(一)一般扣除
額 

＊標準、列舉扣除額只擇一採用，不得同時採用。 

1..標準扣除
額 

每年79,000元 單身者。 

每年158,000元 有配偶者。 

2..列舉扣除
額 

  A.捐贈  所得總額100%或
20% 

•對政府機關或勞軍,不受金額限制。 
•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，最
多以 所得總額20%為限。 

  B.保險費 1.非健保每人每 
年最高24,000 元 
2.健保(全民健保)
不受金額限制，核
實認列 

本人、配偶及其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
身保險費(國民年金保險納入)。 
(被保險人與要保人必須在同一申報戶
內，才可扣除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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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可扣除金額 減免或扣除條件 

C.醫藥及
生育費 

核實認列，無金額限制 
 

本人、配偶及其受扶養親屬之醫藥及 
生育費,惟已受有保險給付及政府醫 
療輔助部份不得扣除。 

D.災害損
失 

核實扣除，無金額限制 
 

    
須為不可抗力之災害，如火災、水災 
、風災、地震等損失，並於發生後30 
日內報備者；但已受有保險賠償或救 
濟金部份，不得扣除。 

E.購屋借
款利息 

每年每戶最高30萬 
 

    
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 
利息，但須先減除申報之儲蓄特別扣 
除額，且以1屋為限。 

F.房屋租
金支出 

    

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額 
以120,000元為限。但 
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 

，二選一適用。           

   
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與受扶養直系親 
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 
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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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可扣除金額 減免或扣除條件 

G. 依政治獻金法
規定對擬參選
人之捐贈 

每戶不得超過
所得所得總額

20% 
並不得超過20

萬元 

捐款期間：依政治獻金法第12條規定。 
(附錄)依政治獻金法規定，個人對擬參選人每年 
捐贈總額之限制: 
 對同一擬參選人:10萬元為限 
 對不同擬參選人:20萬元為限 

H. 依政治獻金法
規定對政黨、
政治團體之捐
贈 

同上 

    
捐款起始日：自政黨、政治團體開立受贈專戶並
報經監察院許可之日。（申報101年綜合所得稅
可列報之政黨為中國國民黨、民主進步黨、 臺灣
團結聯盟及親民黨等4個政黨之捐贈扣除） 

I.依選罷法及政 
  治獻金法規定 
  候選人競選 
  經費 

核實扣除 

    
候選人自選舉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後30日內所付 
與競選活動有關之競選經費，於選罷法規定之最
高限額內減除接受捐贈後之餘額。 
 

J. 對私立學校之
捐贈 

不得超過綜合 
所得總額50% 
或全數扣除 

依私立學校法第62條規定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
興學基金會對私立學校之捐款；若未指定捐款予
特定的學校法人或學校者，可以全數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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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可扣除金額 減免或扣除條件 

(二)特別扣除額 
1.財產交易損失 
  扣除額 

不得超過當年
度申報之財產
交易所得 

1.財產交易損失可於當年度財產交易所得中
扣除額。 
2.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，或扣除
不足者，得於以後3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

除之。 

2.薪資所得特別 
  扣除額 

每人108,000
元 

本人、配偶及合併申報之親屬有薪資所得者
，每人可扣除108,000元；但申報之薪資所
得未達108,000元者，就其薪資所得總額全
數扣除。 

3.儲蓄投資特別 
  扣除額 

每戶最高 
270,000元 

本人、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
之利息，儲蓄性質之信託資金收益(格式代
號為5A)。 

4.身心障礙特別 
  扣除額 

每人108,000
元 

本人、配偶及扶養親屬，如為身心障礙者權
益保障法第72條及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規
定之病人（指嚴重精神病患者）。 

5.教育學費特別  
  扣除額 

每人每年最高   
25,000元 

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
教育學費，但空大、空中專科、五專前3年
及已接受政府補助（如領有公費之師範生、
公費、半公費研究生）應先減除再列報扣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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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所得稅申報常見錯誤 
1. 漏報租金、抵押利息及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

得。 

2. 同一受扶養親屬同時由不同納稅人申報扶養。 

3. 申報其他扶養親屬，未能證明扶養之事實。 

4.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證明文件不全。 

5.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未減除儲蓄投資特別扣
除額，或有漏報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，致調整
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。 

6. 夫妻分居致未合併申報。按婚姻關係存續期間
中，夫妻均應合併申報，如確因分居事實致無
法合併申報，雙方應分別於結算申報書內載明
配偶姓名、身分證字號，並註明已分居，才可
免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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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誤解稅法「配偶薪資所得分開計稅，合併申報」
之規定，將夫妻所得分開申報，由於稅法僅規定
薪資所得可分開計稅，但仍應於同一張申報書內
合併申報繳稅，不可分開２張申報書以單身(無
配偶)身分申報。 

7. 納稅義務人列報已死亡親屬之扶養親屬免稅額。 

8. 納稅義務人於結算申報期間出國或服役疏忽未辦
理申報。 

9. 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列報年滿 20 歲
無工作、未在學、服役中或在補習班補習之子女
免稅額。 

10.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申報土地租金收入
誤以 43 ％扣除必要的損耗和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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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執行業務者及補習班、幼稚園、托兒所負責人
申報綜合所得稅時疏忽未填報執行業務所得及
其他所得。 

11.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將竊盜損失誤
以災害損失列舉扣除 。 

12.年滿70歲以上其他親屬（如：叔、伯、舅等）
免稅額，誤以為可比照直系尊親屬適用增加
50﹪ 。 

13.未實際捐贈，卻以取得之公益社團或寺廟等開
立之收據虛報列舉捐贈扣除額。 

14.誤以有對價關係之收據列報捐贈扣除額。（如
：會費、寺廟點光明燈等）  

15.誤報以修繕或消費性貸款名義支付之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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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納稅義務人未滿 20 歲子、女有所得單獨辦理
申報，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課稅，稽徵機關除
依法合併歸戶課徵外，如有應補稅款者，除補
徵外還要處罰。 

17.誤以重大傷病卡列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，未
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精神衛生法規定之專科醫
師診斷證明。 

18.誤列報本人、配偶或受扶養兄弟姊妹之教育學
費特別扣除額。 

19.納稅義務人、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於課稅年
度未於該地址辦竣戶籍登記，卻列報購屋借款
利息。 

20.所得年度無婚姻關係誤報為夫妻（例如：103年
1月結婚，102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配偶
免稅額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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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釋列報減除納稅義務人配偶與前夫(
妻)或婚前與他人所生子女之免稅額及

扣除額相關規定 

一、納稅義務人之配偶與前夫(妻)或婚前與他人所
生子女，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，得依所得稅法第
1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有關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
」規定，減除其免稅額、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
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。 

二、廢止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46年3月25日財一第
23775號令。  

（財政部101.12.03台財稅字第10100188380號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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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釋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
護之醫藥費適用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育

費列舉扣除規定  

自中華民國101年7月6日起，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
本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，因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
而須長期照護（如失智症、植物人、極重度慢性精神
病、因中風或其他重症長期臥病在床等），所付與公
立醫院、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、所或其他合法醫
療院、所之醫藥費，得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
第2目之3規定列舉扣除。  

（財政部101.11.07台財稅字第10100176690號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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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謀生能力之認定原則 

 財政部８９０９０７台財稅第０８９０４５５９１８號 

 所稱無謀生能力之認定原則  

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所稱「無謀生能力」，
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殘障手冊者。 

（二）身體傷殘、精神障礙、智能不足、重大疾病就醫療養
或尚未康復無法工作或須長期治療者等，並取具醫院證
明者。 

（三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未滿六十歲直系尊親屬，除所
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免稅所得者外，其
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（應檢附非屬前開免稅所
得者之適當證明文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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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離婚列報扶養子女免稅額，若經
雙方協議未果，應個別提出扶養事證 

       夫妻離婚重複申報扶養未成年或雖已成年而因在校
就學、身心殘障或因無謀生能力之子女免稅額者，雙方
應先就如何列報子女免稅額進行協議並做成書面，提供
稽徵機關核認，如未能協議或協議不成者，則應由雙方
個別提出實際扶養事實證據作為核認標準。 

       依財政部66年9月3日台財稅第35934號函規定，離
婚者關於當年度扶養親屬免稅額，得協議由一方申報或
分由雙方申報，未經協議者，由離婚後實際扶養之一方
申報。又所謂扶養，係包括「扶助」與「養育」在內，
非僅單純給予生活費用，尚包括子女之教育、身心之健
全發展及培養倫理道德等習性而言，故雙方未就減除扶
養子女免稅額為協議，其稅捐優惠應以受扶養子女究係
與其父或母同居一家，並實際照顧其日常生活起居及負
擔扶養費等事實加以審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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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稅方式 
繳稅取款委託書 

線上繳稅-晶片金融卡繳稅(安裝讀卡機) 

信用卡繳稅 

 

一般現金繳稅： 

1. 現金繳稅：至有代收國庫稅款之金融機構繳納，繳
稅金額2萬元以下可持印有條碼之繳款書至7-11、全
家、萊爾富及OK四家便利商店繳稅。 

2. 支票繳稅 

3. ATM繳稅 

4. 活存帳戶繳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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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稅義務人於繳款後，應將繳款書第2 

聯證明聯附於申報書一併申報。 

    納稅義務人至便利商店或以晶片 

金融卡及自動櫃員機方式繳納稅款者， 

繳納截止日開放至繳納期間屆滿2日 

內。繳納期間屆滿後2日內繳納者，仍 

屬逾期繳納案件，惟不加計滯納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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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時間 

第一批：退稅時間7月底。 

1.人工、二維條碼或稅額試算通知書於5月10
日前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完成申報。 

2.於規定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內網路申報案
件及稅額試算完成線上確認（5月1日至5月
31日）。 

第二批：退稅時間10月底。 

第三批：退稅時間隔年1月底。 

逾期申報則屬零星退稅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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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早點領到退稅款？ 
 
只要在申報軟體或申報書上，登入或填妥申報
書內之本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存款帳戶，
如：郵局局號及帳號或金融機構全名、帳號及
存款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，退稅款將安安穩穩的
劃撥到帳戶裡；退稅者不須再跑一趟銀行兌領
，既便捷又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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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稅務入口網自行印製繳款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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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稅務入口網自行印製繳款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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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稅務入口網自行印製繳款書 

 



32 

財政部稅務入口網自行印製繳款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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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店稽徵所綜所稅股聯絡電話： 

 （02）2918-2010   轉111至118分機 

傳真電話：（02）2917-1431 

下載報稅軟體網站：tax.nat.gov.tw 

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：列印條碼式繳款書  

       www. etax.nat.gov.tw 

網路繳稅網站   paytax.nat.gov.tw 

北區國稅局網站：www.ntbna.gov.tw 

 

 


